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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擅将安置房赠女儿
再婚妻子起诉要回房屋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再婚夫妻

遭遇动迁“考验”

邓女士不是上海本地人， 2000

年初她在家乡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

后独自来到上海工作生活， 不久结

识了跟她有同样离婚经历的上海人

刘先生。

两人熟悉了解之后， 互生爱慕

之情 ，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 在

2003 年 10 月登记结婚。

婚后邓女士和丈夫的感情一直

不错， 她对自己这段新的婚姻生活

也比较满意。

邓女士的丈夫刘先生在婚前承

租一套位于本市杨浦区的老公房，

夫妻俩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

里。

在这套房子的户口本上， 除了

刘先生外还有刘先生与前妻所生的

已经成年的女儿刘小姐的户口。

2010 年 ， 这处年代久远的房

屋面临动迁， 这本是一次改善居住

条件的好机会， 因此邓女士对动迁

的相关事宜格外关心， 希望能够就

此迁入新居。

然而让她感到奇怪的是， 每次

她问及拆迁安置的情况， 刘先生都

是遮遮掩掩， 顾左右而言他， 和他

平时的态度完全不同， 这让邓女士

不禁心生疑窦。

偷偷购房

赠与女儿独享

2011 年 4 月 ， 邓女士无意中

在刘先生的口袋里发现了拆迁安置

协议， 协议上写明刘先生、 邓女士

及刘小姐为安置对象。

已经签订了协议， 自己作为安

置对象却毫不知情， 这让邓女士十

分恼火。

几经追问， 刘先生才承认已用

拆迁款购买了一套位于杨浦区的拆

迁安置房。

2011 年 7 月 ， 刘先生又向邓

女士承认， 购买的安置房的产权已

经登记到了女儿刘小姐一人名下，

没有他跟邓女士的份。

因为邓女士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 此后刘先生不得不先后两次写

下承诺书， 表示该房屋应该为拆迁

安置协议上的三人即刘先生、 邓女

士及刘小姐所有， 他一定会去变更

登记。

然而承诺作出后， 刘先生迟迟

没有动作， 态度还经常反复， 愈来

愈觉得不安心的邓女士在 2011 年

8 月底找到了我， 委托我帮助她解

决此事。

权衡利弊

决定索要产权

听完邓女士的情况介绍， 我感

到刘先生一定是受到了女儿的压

力。

而对邓女士， 他显然是在拖延

敷衍。

因为刘先生获得的拆迁安置

房， 根据当时的相关政策， 在三年

内是不能进行交易而进行产权变更

的， 因此不通过诉讼明确房屋产权

归属，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变更

登记。

如果提起诉讼， 那么有两种诉

请可以选择：

第一种是要求直接分割拆迁

款， 第二种则是主张拆迁安置房的

产权。

我为邓女士分析了这两种诉请

各自的利弊， 在分析权衡之后， 我

们决定将诉请明确为三人产权共

有。

但考虑到将来居住时的家庭矛

盾， 我们也准备了接受市场价值三

分之一的货币补偿的调解方案。

诉前调解

遭遇离奇“政策”

2011 年 9 月初 ， 该案正式起

诉至法院。

第一次进行诉前调解时， 两名

被告刘先生和刘小姐提出了一个

“有力” 的抗辩理由。

他们说， 因为邓女士是外地户

籍， 虽然在拆迁安置协议上被认定

为安置对象， 但根据该基地的安置

政策， 邓女士仅享有每个外地引进

人口 75000 元的拆迁安置款， 而不

享有拆迁安置房的购买资格。

虽然处理过不少涉及动迁安置

的案件， 但这样的政策我还是头一

回听说。

经我方申请， 办案法官到拆迁

公司调取了涉及拆迁安置的所有文

件， 最终证明上述 “政策” 完全是

子虚乌有。

在拆迁安置协议中， 没有任何

文件显示三个安置对象有什么待遇

上的区别。

货币补偿

未能达成一致

在这招失效后， 刘小姐的代理

人开始积极与我方磋商货币补偿的

事宜。

但最终因为双方对该房屋市场

价值的认识相差悬殊， 导致调解最

终失败。

在案件正式进入审理程序后，

我将我方的诉请进一步明确为， 要

求确认该房屋三人的共有关系为：

刘小姐按份共有三分之一， 邓女士

和刘先生就剩余的三分之二共同共

有。

这个诉请将刘先生之前的赠与

行为全部否决掉， 是原告利益的最

大化。

但这也引出了本案最大的争议

点： 刘先生在没有与邓女士离婚的

前提下， 存不存在所谓属于他个人

的财产份额， 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个

份额赠与给女儿。

最后时刻

对方接受调解

根据我方的诉请我指出， 依据

《婚姻法》 第十七条， 本案中无论

妻子还是丈夫获得的动迁安置利益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丈夫没有权

利不经妻子同意处分这一共同财

产。

同时基于夫妻关系的共有是一

种共同共有 ， 它不同于按份共有

（其中任何一个共有人有权将自己

的份额分出或转让）。

也就是说， 在共同共有关系中

不存在对自己份额的处分， 因为在

夫妻两人没有书面作出约定财产也

没有因为离婚进行财产分割的情况

下， 不存在属于某个个人的一份财

产。

法官要求被告方的律师针对我

的这一说法做出反驳， 但对方几乎

无言以对。

该案历经前后四次庭审， 因为

我方不同意就确认三分之一产权进

行调解， 我们已经做好了等待法官

作出判决的准备。 我们甚至已经想

好， 如果判决结果对我方不利， 就

坚决提出上诉。

但在作最后陈述意见时， 被告

方的代理人突然表示， 全部同意我

们的诉请， 愿意接受调解以了结这

一纠纷。

安置纠纷

慎选分拆迁款

本案结束后， 由于替自己和丈夫

要回了属于两人的房产份额， 邓女士

对结果非常满意。

而在拆迁安置纠纷中， 存在着大

量承租人侵害同住人利益的情况， 大

多数情况下法院仅支持同住人对拆迁

款分割的要求， 而驳回对拆迁安置房

主张权利的诉请。

当然， 拆迁安置房存在期房或虽

为现房但却没有办理产证的客观情

况， 也导致了当事人无法通过诉讼解

决产权问题。

但因为拆迁安置房的价格通常仅

有市场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所以

仅分割拆迁款还是会对权利人的利益

造成很大的损害。

我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同

住人或者安置对象还是要耐心等待房

屋产权证的办理， 尽可能从确认产权

的角度， 而非分割拆迁款的角度来提

起诉讼， 才能更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

权益。

在日常生活的 “衣食住行” 中， “住” 往往牵涉的财产价值

最大， 很多纠纷也是因为房产而起， 下文要讲述的这起纠纷就是

如此。

原本感情颇好的一对再婚夫妻， 却由于房屋拆迁起了嫌隙。

妻子多次询问， 才得知丈夫背着自己， 偷偷将原本应属他们夫妻

及丈夫前妻所生女儿共有的房屋， 给了女儿一个人独享。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妻子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资料图片

www.shfzb.com.cn


